











芒应急发〔2020〕62号

芒市应急管理局2020-2021年度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店许可布点规划方案

各乡镇（街道、农场）、各有关企业：　
为切实加强全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企业）网点的安全管理，进一步规范零售网点的经营行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州、市关于深化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专项治理工作要求，建立安全、规范、稳定、有序的烟花爆竹经营秩序，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5号）、《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监总局第65号令）、《云南省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细则》、《芒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芒市人民政府公告第56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的理念，全面落实统一规划、保障安全、合理布局、总量控制的原则，切实加强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点的宏观调控和安全管理，科学研判各乡镇、街道、农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网点分布特点，充分考虑行政村（社区）数量和人口因素，结合近年来全市烟花爆竹销售经营情况及城内禁放区域禁止销售烟花爆竹公告，合理确定全市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网点，建立科学合理、规范合法、管理有序、安全便民的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网点秩序。
二、布点规划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原则：按照“保障安全、方便群众、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适度竞争”的总原则，坚持特许经营和市场公平相结合原则，进一步修订完善我市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体系。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对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的规定，合法经营单位地点自身及周边安全条件、销售人员、安全责任制度在符合《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基本安全条件》下，均可向市应急管理局提出烟花爆竹零售申请。
目标：一是通过加盟连锁经营模式，逐年提升连锁经营率，达到连锁经营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的目标，形成统一、规范的烟花爆竹连锁经营网络，提升烟花爆竹经营、存储、运输环节安全管理水平。按照《云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烟花爆竹经营安全专项整治的通知》（云安监管〔2018〕42号）文件要求，力争连锁经营率在2021年底达30%，并逐年提高。二是通过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方案的实施，使全市经营布点更加科学合理、便于管理，继续夯实烟花爆竹零售市场安全基础性工作，努力构建我市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长效机制。三是全市零售网点实行总量控制，实行“禁止、控制、适度”的布设格局，严格条件、合理布局，坚决防止出现集中连片经营烟花爆竹现象。
三、布点规划数量
按照云南省给各州市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店数量的分配额，芒市2020-2021年度长期零售店许可数量控制在55个以内，各乡镇、街道、农场具体数量控制指标详见附件1。
为保障春节、清明等节日期间民众对烟花爆竹的需求，在全市城区禁放区以外和乡镇设立一定数量的烟花爆竹节日供应店，但必须保证对节日供应店的选址和销售人员的要求同等于对长期零售店的要求。全市节日供应店的数量总数控制在55个以内。
　　四、布点规划选址要求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严格控制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网点数量和相邻两个经营零售网点之间的安全距离，坚决防止出现集中、连片经营烟花爆竹现象，取缔下店上宅、前店后宅经营行为，本着合理规划、总量控制、方便群众、有利安全的原则，结合安全合理、市场需求、便民利民等因素设置。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店（点）必须达到以下安全条件：
1.烟花爆竹零售店（点）不得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得设置在城镇居民集中居住小区内；
2.烟花爆竹零售店（点）不应布置在军事管理区、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
3.烟花爆竹零售店（点）不应布置在地下室、桥下及涵洞、三层及以上建筑物内；
4.当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布置在两层建筑物内时，其正上方不应有人员活动场所，上下层之间不应有楼梯和洞口；
5.当烟花爆竹零售店（点）毗邻其他建筑物时，其毗邻墙体应为不燃材料墙体，且不应有门窗和洞口；
6.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内部应将产品堆放区和销售柜台分区布置，确保安全疏散通道畅通；
7.严禁将烟花爆竹零售店（点）作为其他经营场所和生活场所的人员进出入通道；
8.专柜销售的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应相对独立，其他商品销售场所的安全疏散通道不应通过烟花爆竹销售场所；
9.在烟花爆竹零售店（点）的醒目位置应悬挂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10.在烟花爆竹零售店（点）的醒目位置设置禁止烟火等安全警示标识；
11.零售场所的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其周边5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点，并与学校、幼儿园、医院、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12.不应属于集中连片经营、在超市内销售、未按规定专店销售的零售点；
13.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建筑物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三级（耐火等级分类：一级耐火等级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或砖墙与钢筋混凝土结构组成的混合结构；二级耐火等级建筑是钢结构屋架、钢筋混凝土柱或砖墙组成的混合结构；三级耐火等级建筑物是木屋顶和砖墙组成的砖木结构；四级耐火等级是木屋顶、难燃烧体墙壁组成的可燃结构。）；采用搭棚形式设置时，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搭建；
14.烟花爆竹零售店（点）与其他场所联建时，其隔墙应为厚度不小于180毫米的密实砖墙，或者耐火极限不低于3小时的其他密实墙；
15.烟花爆竹零售店（点）的安全疏散门宜采用向外开启的平开门；采用其他形式的门时，应符合消防安全疏散要求；
16.顾客进出的门洞宽不应小于1.5米，搬运产品进出的门洞宽不宜小于1.2米。
17.烟花爆竹零售店（点）上空禁止1千伏及以上的电力线路跨越；
18.烟花爆竹零售店（点）禁止使用白炽灯、射灯等容易产生高温的灯具，电气线路应穿钢管敷设；
19.烟花爆竹零售店（点）采用非防爆型电器时，电器应与产品保持不小于1.2米的水平投影距离；
20.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内严禁有明火，不应有输送易燃易爆物质的管道通过；
21.烟花爆竹零售店（点）禁止采用产生明火和有强热辐射的采暖设备；采暖宜选用水暖，且产品与采暖设备的距离应不小于30厘米；
22.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应配备至少两具5公斤及以上的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灭火器放置位置应便于取用；
23.符合所在地县级应急管理局制定的零售经营布点规划；
24.主要负责人经过安全培训合格，销售人员经过安全知识教育；
25.严禁销售超标、违禁、专业燃放类产品或非法产品；
26.严禁在许可证载明的经营场所外存放烟花爆竹；
27.严禁超许可证载明限量存放烟花爆竹；
28.不应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违章行为。
五、布点及申请许可实施步骤
各乡镇人民政府（农场）具体负责辖区内零售经营户布点规划的组织工作。零售网点原则上只减不增，超过布点规划数的一律不得增加经营（零售）户。动员和引导辖区内零售经营户积极参与烟花爆竹连锁经营。
（一）发布通知。
各乡镇（农场）在辖区内采取多种形式发布关于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办的通知（通告），明确申请时间、申请条件和申报资料。
（二）报名登记时间阶段。
2020年11月10日起，申请人在所辖乡镇（农场）申办。各乡镇（农场）要按规划控制申请数上报市应急管理局，申请数量如超出规划控制数的，优先考虑无违法违规行为的常年经营户及经营场地开阔、安全条件好和有烟花爆竹销售经验的申请人。
第一阶段：专店零售延期的，店铺位置未变动的，11月25号前提交申请。
第二阶段：新取证以及延期换证位置有变动的，11月30日前提交申请。
（三）现场审查。
申请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的零售户需按照附件2的样式填报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安全审查表，由乡镇（农场）对申请人的经营现场进行安全条件初查，并如实填写初查意见，由乡镇安监站完成编号备案后交市应急管理局审核。
（四）颁发许可证。
申请人向市应急管理局提交申报材料齐全后，方可办理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申报材料含：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书、工商营业执照、主要负责人安全培训考核合格证明、销售人员经过安全知识教育证明材料身份证复印件、经营场所的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批发单位签订的供货、协议布点规划安全审查表、周边安全条件证明、买卖合同、原烟花爆竹许可证原件（新取证不需要）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布点规划是依法规范零售经营网点经营秩序，确保安全经营的重要举措。各乡镇、农场安监站要按经营布点规划周密部署、精心安排，以此为契机，强力推进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的标本兼治。
　　（二）严格标准，切实把好准入关。各乡镇、农场安监站要重视本区域内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管理工作，严格审查安全条件，严把安全准入关。不搞一哄而上，成熟一家，上报一家，确保零售经营点安全、合理、合法、有序。
　　（三）加强监管、强化“打非”。各乡镇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建立健全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的长效机制，严格依法查处烟花爆竹超量储存、超范围经营、伪劣产品等行为。[image: Seal]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燃放和非法渠道进货等违法行为，进一步规范烟花爆竹经营秩序，实现由无序经营向规范经营转变，由零散经营转变为专店经营，提升烟花爆竹行业本质安全水平。
（四）严格遵守经营秩序。批发企业须到运达地县级公安机关办理准运手续后，方可采购烟花爆竹，不得向本市以外区域的零售经营者销售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户不得采购和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和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烟花爆竹、不得从其他县市采购烟花爆竹进行销售。

附件：1.芒市2020-2021年烟花爆竹零售店布点规划数量      
2.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布点规划安全审查表
3.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申请书
  
                            
   芒市应急管理局
（此件公开发布）                202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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